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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元宵节已过，大家返回工
作地，咸宁城区楼市逐渐平静下来。
近日，记者走访了解到，在刚过去的
两节期间，在返乡人士的带动下，不
少楼盘都取得良好的销售成绩。

“春节期间，在返乡置业客户带
动下，我们销售了30套房子。目前
楼盘所剩的房源有限，不到 100
套。”咸安长安大道一楼盘的售楼员
介绍，该楼盘基本都是现房销售，能
看到房子朝向、格局等具体情况，并
且所销售的房子价格不高，均价
2900元/平方米，最低的只要2400
多元/平方米，一套房子总价不超过
30万元。

咸安去年新入市的一楼盘，在
春节期间也取得不错的销售成绩，
销售了20多套房子。该楼盘的售
楼 员 说 ，春 节 期 间 推 出 了

2580-2780元/平方米的特价房源，
吸引了大批返乡置业客户来咨询。

温泉城区一高端楼盘，在春节
和元宵节期间销售了别墅和洋房20
套左右。该楼盘的售楼员说：“最新
开发的一批别墅售价在7000元/平
方米以上，如果这个价格低一点的
话，销量会更好。”

记者发现，在春节和元宵节期
间，咸宁城区的大部分楼盘都给出
了巨大的优惠额度，有的将房屋均
价拉低，有的直接在房屋的总价上
直接减3万元。这促使了许多返乡
人士在此期间买房。

据受访的许多返乡置业人士介
绍，他们选择回咸宁买房，主要是因
为家乡的宜居环境和低房价。

咸安一家楼盘这几天调整了优
惠活动，取消了“总价直减”这条，保
留了“按揭99折，一次性付款98折”
这条；温泉一家楼盘最近停止销售

特价房源……
记者见到，元宵节过后，咸宁城

区许多楼盘停止销售特价房，取消
了春节特有的优惠条款，房价恢复
正常。

据有些开发商介绍，农历正月
十五过后，农民工返城工作，孩子上
学，大人上班，大家都忙起来了，到
楼盘看房的人也渐渐少了。相应
的，楼盘做出调整，开始计划新的一
年营销工作，为下一个节假日清明
节做准备。

最近，许多楼盘开始招兵买马，
四处招聘精干的售楼员。温泉一楼
盘的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年春
节后，几乎每个楼盘都会招聘新的
售楼员，为全年营销做准备。”

据了解，目前各个楼盘的主要
工作从“台前”转到“幕后”，适当放
松了前台接待的工作，将主要精力
放在内部人员培训、公司部门优化
调整上。楼盘的这些调整和转变，
主要是积蓄人力和物力，只为取得
更好的业绩。

本报讯（记者 黄兰芬 通讯员 高
峻）2月9日，在市房地产管理局5楼
会议室，第一期“房管知识微讲堂”
开讲，该局参加听课的近40名干部
职工纷纷表示，听课后收获很大。

在当天的课堂上，市房地产管
理局住房保障科、综合开发科的负
责人率先开讲，他们对自己的科室
从事的工作进行系统的讲解，然后
回顾2016年工作与安排2017年工
作计划。科室负责人讲完课后，再
由分管领导点评。课堂内气氛热
烈，讲解求真求实、平铺直叙、通俗
易懂，参与的干部职工听讲认真，
边听边记。

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房管知识微讲堂”是对讲课人自己
工作水平的一次提高，又是让听讲
者更多的了解其他科室从事的工
作，促进各科室相互了解和沟通，从

而推进我市房地产管理工作，更好
的为办事群众服务。“房管知识微讲
堂”将继续办下去，不仅要在局内部

讲，还要在大走访调研时讲，帮助群
众了解我市的房地产管理工作、单
位的办事程序。

本报讯（记者 黄兰芬）记者昨
日从市房地产管理局获悉：去年全
年咸宁城区二手住宅成交1965套，
成交面积27.1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42.39%；二手非住宅成交116宗，成
交面积 2.4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0.83%。

去年咸宁城区二手房的增长和
行业稳健发展，离不开我市对房屋中
介的管理。去年，在房地产中介服务
机构协会的配合下，制定了“咸宁市

中介服务收费指导价”报市物价局备
案，并制作统一的中介服务收费标准
公示牌发给各中介机构公示在店内，
让消费者明白消费，消除了中介收费
乱象。去年，我市还对在咸宁城区开
展业务的9家评估机构进行了一次
专项检查，发现评估机构开设分公司
条件不完备、专职估价师没注册到位
等问题，对存在不同问题的各评估公
司发出了限期整改通知。去年，我市
还对咸宁城区160多位从业人员进

行系统培训。
今年，我市将全面推行房地产

中介服务，以服务于房地产市场健
康发展为目标，以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为根本要求，建立常态巡查和检
查机制，坚持买卖与租赁并重，新建
与存量并重，规范与创新并重，管理
与服务并重，积极推进管理制度建
设，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深化服务内
容，全面提升二手房交易市场监管
和服务水平。

●二手房漏水能索赔吗？
王先生问：通过中介买了一

顶楼的二手房，付清了全部款项并
办理过户。住进去后才发现房子
漏水，每次下大雨时房顶漏雨，家里
几乎被淹。找到原房主赔偿，但遭
到拒接。请问原房东该不该赔偿？

答：王先生能否要求赔偿，要
看具体情况。若买房之前，原房主
已经知情并恶意隐瞒，王先生可要
求酌情补偿，但提起诉讼会比较麻
烦，而且房屋已经过户，对方的责任
不好确定，王先生最好是与对方协
商解决。若中介与原房主恶意串
通，将该房屋卖给王先生，王先生可
起诉中介，要求中介退还中介费。

●如何核查二手房真伪？
郭女士问：最近想买套二手房

居住，但听说买旧房很容易被假房
东的伪造证件忽悠。请问如何辨别
二手房权属真假，避免日后纠纷？

答：首先，弄清楚产权证上的
房主与卖房人是否为同一个人，要
卖方提供合法证件，包括房屋权属
证书、身份证件及其他证件。其次，
确认权属证书所标注的面积与实际
面积是否相符，向有关部门查验权
属证书真假。再次，向有关部门查
验房屋有无债务纠纷，有无房产抵
押，包括私下抵押、共有人等等。

●上任房主欠的水费谁交？
杨女士问：通过中介买下温泉

一套房子，并付清了房款。住进去
后发现，上任房主欠缴近一年的水
费，加上滞纳金一起一共一千多
元。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

答：如果购房合同中没有约
定，杨女士只能自己承担这些费
用。一般房屋中介应该帮助杨女
士规避这些风险，若中介故意隐
瞒房屋水费欠缴的实情，中介要
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需要提醒市民的是，一般购房
者对房屋交接手续不是十分清楚，
类似没有结清水电费、煤气费、电
话费、物业管理费等生活费用的情
况很多见，因此一定要注意。

●何种情况能提取公积金？
方先生问：我的住房公积金

账户上有几万元，请问我现在可
以提出来使用吗？

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
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
储余额：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
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用于
支付房租超出家庭月工资收入
15%的部分；进城务工人员与单
位解除劳动关系；在职期间判处
死刑、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刑期2年以上（含2年）；退休；出
境定居；户口迁出本市行政区域
并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非本
市户口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因
上学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与所
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后，2年内
未重新就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职工死
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
承人、受遗赠人可以申请提取职
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
额。 （黄兰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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